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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乌市监不罚〔2025〕28号

当事人：乌苏市老巷口渣渣牛肉火锅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54202MAE1QCNK8C
住址：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新市区街道文景路社区中山路汇
福园小区A区1-02号（西门北侧）
经营者：卿*
2025年5月15日，我局接到12345便民服务平台服务工单（编号WZ65000025005156542000003）投诉，内容为：本人在抖音购买该商家火锅团购，花费68元，该商家在团购标明原价划线价150.7，订单编号：1085265445582107071，商家无法提供原价成交记录。当事人通过虚假的价格比较向消费者提供服务，违反了《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第十九条第三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构成了通过虚假折价、减价或者价格比较等方式提供服务的违法行为。本人诉求：要求商家依法赔偿消费者，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查处商家。根据投诉举报线索，我局执法人员于当日来到位于乌苏市新市区街道文景路社区中山路汇福园小区A区1-02号（西门北侧）的乌苏市老巷口渣渣牛肉火锅店核实有关情况，该店正常营业，经营者卿*全程在现场配合检查。执法人员检查中发现该店经营者在抖音来客APP上架销售的9款团购商品，分别为：1、地摊牛肉火锅3～4人餐，¥98，划线价¥181.7；2、超值团老巷口招牌浓香麻辣锅，¥69.9，划线价¥133.2；3、老巷口现炒番茄牛腩火锅双人餐，¥74.8，划线价¥113.5；4、老巷口千层牛肚丝，¥12.8，划线价¥16；5、超值团老巷口新品麻辣牛骨锅，¥68，划线价¥150.7；6、特惠【老巷口】特色渣渣牛肉火锅，¥138，划线价¥209.3；7、老巷口地摊牛肉火锅2人餐，¥59，划线价¥112；8、【老巷口】鲜切吊龙，¥22，划线价¥22；9、【老巷口】鲜切牛肉，¥12.8，划线价¥22；执法人员要求当事人提供以上团购商品划线价的成交记录，当事人提供了菜品小酥肉、鲜切毛肚、鸡米花、油炸馕、红糖糍粑、南瓜饼被比较价的实际成交记录。执法人员查看了投诉举报人编号：1085265445582107071的订单，订单信息显示：待使用，超值团老巷口新品麻辣牛骨锅×1，预计收入：¥66.30，顾客实付：¥68.00，下单时间：2025-05-15 18:37。当事人在抖音平台提供食品套餐营销活动进行价格比较无法证实门店售价真实性的行为，涉嫌违反了《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为进一步了解情况，经报局领导批准，我局于2025年5月21日立案，并指派巴德玛、刘鹏对此案进行调查了解。本案已于2025年6月13日调查终结。 
[bookmark: _GoBack]经查明，2024年11月乌苏市老巷口渣渣牛肉火锅店使用名称为“老巷口渣渣牛肉火锅”入驻抖音平台，委托新疆优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编辑当事人在抖音平台上架销售的9款不同折扣价的食品套餐：1、地摊牛肉火锅3～4人餐，¥98，划线价¥181.7；2、超值团老巷口招牌浓香麻辣锅，¥69.9，划线价¥133.2；3、老巷口现炒番茄牛腩火锅双人餐，¥74.8，划线价¥113.5；4、老巷口千层牛肚丝，¥12.8，划线价¥16；5、超值团老巷口新品麻辣牛骨锅，¥68，划线价¥150.7；6、特惠【老巷口】特色渣渣牛肉火锅，¥138，划线价¥209.3；7、老巷口地摊牛肉火锅2人餐，¥59，划线价¥112；8、【老巷口】鲜切吊龙，¥22，划线价¥22；9、【老巷口】鲜切牛肉，¥12.8，划线价¥22。从2024年11月当事人入住抖音至执法人员检查为止，共售出176单，到店核销124单，成交记录总金额12185.04元，核销金额8944.7元。当事人提供的实际成交记录无法证实被比较价格的真实性属违法行为。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各1份 ，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的经营及其经营范围；   
2.身份证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信息与营业执照核准的经营者姓名相符；
3.现场笔录1份，证明执法人员核查当事人在抖音平台提供食品套餐营销活动进行价格比较的事实及现场检查经过；                                               
4.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在抖音平台以食品套餐营销活动进行价格比较的事实及实际销售情况；                 
5.现场拍摄照片1张、音像视频资料1份，证明2025年5月15日执法人员在当事人经营场所核实当事人在抖音平台供食品套餐营销活动进行价格比较的事实；
6.执法人员现场调取的当事人收费项目表1份，证明当事人提供食品服务收费情况；
7.提取的当事人在抖音平台销售、核销记录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在抖音平台提供食品套餐的销售情况；
8.提取当事人在美团平台团单管理记录1份，证明当事人立即改正的情况。
9.提取当事人店内交易记录实际交易记录，证明当事人提供餐饮服务食品套餐的实际成交价格。
10.12345便民服务平台服务工单，证明当事人在抖音提供食品套餐营销活动进行价格比较的事实及案件来源。 
我局于2025年8月1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塔乌市监告字不罚〔2025〕28号），告知了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此权利。 
当事人在抖音平台提供食品套餐营销活动，进行价格比较无法证实门店售价真实性的行为，违反了《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经营者在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时进行价格比较的，标明的被比较价格信息应当真实准确。” 的规定，属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系初次违法，态度端正，积极配合案件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提供的实际交易价格能够使消费者或者与其进行交易的其他经营者获得更大价格优惠，在案发后对其抖音平台店铺的套餐自行整改。当事人的上述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情形，综合考虑个案情况、当事人主客观情况等相关因素，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决定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
依据《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 经营者违反本规定，但未实际损害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依法不予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依法不予处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对当事人进行教育。”的规定，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教育，具体内容如下：
1.加强当事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规范价格行为，贯彻执行国家的价格方针、政策，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利益；
2.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相关规定，认真执行提供餐饮服务的价格。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乌苏市人民政府（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39号财政大楼三楼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乌苏市人民法院（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0号）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8月11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四 份， 一 份送达， 三 份归档。
